
 
 

 

 

 

 

 

 

 

 

 

 

 

 

 

 

 

 

 

 

 

 

 

关于科林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重组问询函的回复之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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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关于科林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对深圳证券交易所重组问

询函的回复之核查意见 

 

信会师函字[2017]第 ZB050 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7 年 6 月 29 日收到科林环保装备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林环保”或“公司”）转来的贵所公司部中小板重组问

询函（不需行政许可）【2017】第 6 号《关于对科林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的重

组问询函》，对贵所提出的问题，我们认真进行了讨论，现就相关问题分别予以

答复如下： 

问题 1： 

1、（4）根据上市公司的备考财务报表，假设本次交易框架在 2016 年 1 月 1

日前已存在，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你公司其他应收款余额为 7.98 亿元。请

补充披露上述其他应收款形成的原因以及备考财务报表编制的合规性，请会计

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一）其他应收款形成原因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科林环保备考财务报表其他应收款明细如下： 

单位：元 

款项性质 期末账面余额 

保证金  1,656,203.60  

往来款 796,615,212.00  

其他费用  130.00  

合计 798,271,54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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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科林环保重大资产出售备考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和方法,假设同致信

德（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致信德”）出具的报告号为【同致信

德评报字（2017）第 0159 号】《科林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持有科林环保

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全部股权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以下简称“《资产评估报

告》”）中的科林环保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科林技术”）100%股权的评

估价格为科林技术的最终出售价格，同致信德对拟出售标的公司科林技术的评估

价格为 796,615,212.00 元。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科林环保备考财务报表中其他应收款往来款余额

796,615,212.00 元为假设出售标的公司科林技术形成的其他应收款项。根据交易

方案，本次交易为现金出售，上市公司备考报表以企业会计准则及假设本次交易

框架在 2016 年 1 月 1 日前已存在为基础编制，因假设时点 2016 年 1 月 1 日实际

无现金流入，基于企业会计准则关于现金的定义和谨慎性原则，将假设时点出售

科林技术产生的债权纳入其他应收款列报。 

 

2、科林环保于 2016 年 5 月 18 日召开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拟将母公司拥有的全部业务相关资产及负债划转至全资子公司的议

案》，并于 2016 年 5 月 25 日注册成立子公司科林技术。科林环保与科林技术于

2016 年 5 月 31 日签订《资产划转协议》约定，对于无需办理过户登记手续即可

转移所有权的资产，其所有权及相关风险、义务和责任自划转日起转移至科林技

术；另外 2016 年 12 月 20 日科林环保与科林技术在原有资产划转协议基础之上

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对于因客户原因未同意变更执行单位的合同、应收款等，双

方继续按照《资产划转协议》中对相关权利、义务责任的约定执行。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其他应收款保证金 1,656,203.60 元为因客户原因未同意变更执行

单位的合同而形成，其前五名明细如下： 

单位：元 

单位 款项性质 期末报表金额 

第一名 保证金 900,000.00 

第二名 保证金 263,403.60 

第三名 保证金 147,000.00 

第四名 保证金 130,000.00 

第五名 保证金 51,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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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1,491,703.60 

 

（二）备考财务报表编制的合规性 

 根据证监会公告[2014]53 号《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

第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2014 年修订）》第三十五条，依

据交易完成后的资产、业务架构编制的上市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的简要备考财务

报表。科林环保关于资产出售备考财务报表为根据上述证监会文件要求，并基于

以下假设基础编制： 

1、假设此次科林环保重大资产出售议案能够获得本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 

2、假设同致信德（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报告号为【同致信德评

报字（2017）第 0159 号】《资产评估报告》中的科林技术 100%股权的评估价格

为标的公司科林技术的最终出售价格； 

3、假设本次交易框架在 2016 年 1 月 1 日前已存在，即：标的公司科林技术

在 2016 年 1 月 1 日前即已设立，且科林环保在 2016 年 1 月 1 日前已将全部的资

产及负债划转至科林技术，包括持有的苏州科林环保科技园有限公司、苏州科德

技研有限公司、苏州科林双电程控有限公司、科林环境有限公司、烟台国冶冶金

水冷设备有限公司的全部股权；科林环保在 2016 年 1 月 1 日前已将科林技术 100%

的股权出售； 

4、本备考财务报表的编制未考虑资产置出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各项税费等交

易成本； 

5、本备考财务报表采用附注四中所述的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财务报表编

制方法进行编制。 

在上述假设的经营框架下，持续经营假设为基础，根据实际发生的交易事项，

依据业经审计的科林环保 2016 年度合并资产负债表和合并利润表的基础上，按

照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财政部令第 33 号发布、财政部令第

76 号修订）、自 2006 年 2 月 15 日及其后颁布和修订的 41 项具体会计准则、企

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及其他相关规定（以下合称“企业会计

准则”），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

第 15 号——财务报告的一般规定（2014 年修订）》的披露规定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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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师核查情况： 

（一）其他应收款形成原因 

1、核查程序 

我们对科林环保编制的 2016 年度备考财务报表进行了审阅，并出具审阅报

告，报告号为【信会师报字[2017]第 ZB11648 号】，我们关注到，备考财务报表

编制基础中假设同致信德（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报告号为【同致信德

评报字（2017）第 0159 号】《资产评估报告》中的科林技术 100%股权的评估价

格为科林技术的最终出售价格。 

在对其他应收款保证金余额实施审阅程序时，我们执行了如下程序： 

对于其他应收保证金余额 1,656,203.60 元，我们检查了保证金相关的合同、

款项支付流水，以了解账面记录的信息是否与合同、款项支付流水相符，并核实

了其形成的原因。 

2、核查结论 

上市公司的备考财务报表中列报的其他应收款余额 7.98 亿元，主要原因之

一是假设以评估价格出售标的公司科林技术 100%股权形成的其他应收款余额

796,615,212.00 元；二是未划转合同形成的其他应收款保证金余额 1,656,203.60

元。经核查，公司备考财务报表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形成原因合理，未发现重大

错报。 

 

（二）备考财务报表编制的合规性 

1、核查程序 

我们于 2017 年 6 月 16 日出具了关于科林环保 2016 年度备考财务报表的审

阅报告，报告文号为【信会师报字[2017]第 ZB11648 号】。在实施审阅程序过程

中，我们对科林环保 2016 年度备考财务报表编制的合规性进行了核查。 

2、核查结论 

经核查，我们认为科林环保编制的 2016 年度备考财务报表符合《企业会计

准则》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

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2014 年修订）》、《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5 号——财务报告的一般规定（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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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的编制规定。 

 

问题 2: 

2、（3）请结合 2016 年公司营业收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下降等情

况，详细说明标的资产的存货跌价准备评估、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评估的具体情

况，请会计师对相关等科目减值或坏账准备的计提是否充分，相关计提政策是

否符合一致性及审慎性原则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并请独立财务顾问、评估机

构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一）存货减值和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政策 

1、存货减值准备 

资产负债表日，存货采用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按照存货类别成本高

于可变现净值的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产成品、库存商品和用于出售的材料等

直接用于出售的商品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该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估

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需要经过加工的材料存

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所生产的产成品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

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为执

行销售合同或者劳务合同而持有的存货，其可变现净值以合同价格为基础计算，

若持有存货的数量多于销售合同订购数量的，超出部分的存货的可变现净值以一

般销售价格为基础计算。期末按照单个存货项目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但对于数量

繁多、单价较低的存货，按照存货类别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与在同一地区生产和

销售的产品系列相关、具有相同或类似最终用途或目的，且难以与其他项目分开

计量的存货，则合并计提存货跌价准备。除有明确证据表明资产负债表日市场价

格异常外，存货项目的可变现净值以资产负债表日市场价格为基础确定。 

2、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政策 

（1）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单项金额重大的判断依据或金额标准：应收款项余额前五名或占应收账款余

额 10％以上的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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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如有客观证据表明其发生了减值的，按预计未来现金流

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坏账准备，计入当期损益。单独测试未发生减

值的应收款项，将其归入相应组合计提坏账准备。 

（2）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应收款项： 

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组合 1 
除组合 2 以外的单项金额非重大的且不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与经单独测试后未减值的应收款项 
账龄分析法 

组合 2 
公司与下属子公司、下属子公司之间的应收款项及按性质发生坏账的

可能性非常小的应收款项 
个别认定法 

组合中，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 

账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其他应收款计提比例(%) 

1 年以内（含 1 年） 5 5 

1－2 年 20 20 

2－3 年 50 50 

3 年以上 100 100 

公司对除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外的应收款项，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确定

预计损失率为 0.00，对于个别信用风险特征明显不同的，单独分析确定实际损失

率。 

（3）单项金额不重大但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公司对于存在客观证据表明发生了减值的单项金额不重大的应收款项，根据

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确认减值损失，计提坏账准备。 

公司对除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外的应收款项，结合本公司的实际情况，确

定预计损失率为零，对于个别信用风险特征明显不同的，单独分析确定预计损失

率。 

 

（二）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标的公司的存货、应收账款减值情况 

单位：元 

项目 账面余额 资产减值准备 账面价值 

应收账款 151,588,411.21 28,856,393.64 122,732,017.57 

存货 75,929,573.97   75,929,573.97 

 

1、应收账款减值准备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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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类别 

期末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金额 

比例

（%） 
金额 

计提比

例（%）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账

准备的应收账款 
        

 

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

准备的应收账款 
        

 

组合 1 151,588,411.21 100.00 28,856,393.64 19.04 122,732,017.57 

组合 2      

组合小计 151,588,411.21 100.00 28,856,393.64 19.04 122,732,017.57 

单项金额不重大但单独计提坏

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合计 151,588,411.21 100.00 28,856,393.64 19.04 122,732,017.57 

 

组合中，按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单位：元 

账龄 
期末余额 

应收账款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1 年以内  102,540,855.94   5,127,042.81   5.00  

1－2 年  20,906,818.74   4,181,363.75   20.00  

2－3 年  17,185,498.89   8,592,749.45   50.00  

3 年以上  10,955,237.64   10,955,237.63   100.00  

合计  151,588,411.21   28,856,393.64  19.04 

 

2、存货减值准备明细：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原材料 39,379,364.03  39,379,364.03 

在产品 23,159,762.26  23,159,762.26 

库存商品 13,390,447.68  13,390,447.68 

合计 75,929,573.97  75,929,57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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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师核查情况： 

1、核查程序 

我们对标的公司科林技术存货、应收账款科目减值及计提政策进行了分析性

复核，对应收账款执行了账龄分析、重新计算等核查程序，通过重新计算，应收

账款计提的坏账准备为 28,856,393.64 元；对原材料的账面成本与其对应的最新

采购价格进行了综合比对分析，未发现原材料存在减值迹象；另外对在产品和库

存商品，以其账面成本加未来预计新增的成本和销售税费等因素，并与其对应的

销售合同价格进行了对比分析，未发现其存在减值情况。 

 

2、核查结论 

经核查，我们认为科林技术存货、应收账款等科目减值或坏账政策符合一致

性及审慎性原则；通过执行存货减值测试、应收账款账龄分析和重新计算等程序，

我们认为科林技术已按照相关资产减值的计提政策对相关资产计提了充分的减

值准备。 

 

问题 3： 

11、预案披露，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的交易价款的支付方式为在《股权转让协

议》生效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支付交易价款的 90%，生效之日起 1 年内支付剩

余 10%的交易价款。请你公司补充披露设置上述支付方式的原因及合理性，并

结合你公司丧失标的公司控制权的时点，说明本次交易的会计处理方式，以及

对公司 2017 年业绩的具体影响，并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一）标的公司丧失控制权的时点 

标的公司的出售交易满足以下条件即视为丧失对标的公司的控制权： 

1、标的公司出售交易已获股东大会等内部权力机构通过； 

2、按照规定，相关资产交易事项需要经过国家有关主管部门审批的，已获

得相关部门的批准； 

3、参与交易各方已办理了必要的财产权交接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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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购买方已支付了购买价款的大部分(一般应超过 50％)，并且有能力、有

计划支付剩余款项； 

5、购买方实际上已经控制了标的公司的财务和经营政策，享有相应的收益

并承担相应的风险。 

 

（二）丧失标的公司控制时点的会计处理方式 

公司处置子公司的投资，处置价款与处置投资对应的账面价值的差额，在母

公司个别财务报表中应当确认为当期投资收益；处置价款与处置投资对应的享有

该子公司净资产份额的差额，在合并财务报表中应当确认为当期投资收益。 

1、在个别财务报表中，对于处置的股权，应当按照上述规定，结转与所售

股权相对应的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出售所得价款与处置长期股权投资账面

价值之间的差额，确认为投资收益(损失)；同时，对于剩余股权，应当按其账面

价值确认为长期股权投资或其他相关金融资产。处置后的剩余股权能够对原有子

公司实施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按有关成本法转为权益法的相关规定进行会计

处理。 

2、在合并财务报表中，对于剩余股权，应当按照其在丧失控制权日的公允

价值进行重新计量。处置股权取得的对价与剩余股权公允价值之和，减去按原持

股比例计算应享有原有子公司自购买日开始持续计算的净资产的份额之间的差

额，计入丧失控制权当期的投资收益。与原有子公司股权投资相关的其他综合收

益，应当在丧失控制权时转为当期投资收益。 

 

（三）对公司 2017 年业绩的具体影响 

根据此次资产出售预案，公司拟将子公司科林技术 100%股权通过公开挂牌

的方式出售，挂牌价格以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结果为基

础，最终交易价格及交易对方以公开挂牌结果为准。交易对方将以现金方式认购，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不再持有科林技术的股权。 

如首次公开挂牌未能征集到符合条件的交易对方或未能成交，则公司将以不

低于上述评估结果 90%的价格再次公开挂牌转让科林技术 100%股权。 

如标的公司科林技术最终以首次挂牌价格 796,615,212.00 元出售，以标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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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科林技术 2016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资产

699,579,806.14 元为基础计算，公司 2017 年度财务报表确认的与此次资产出售相

关的投资收益金额为 97,035,405.86 元。 

如标的公司科林技术最终以再次挂牌价格（首次挂牌价格的 90%）

716,953,690.80 元出售，以标的公司科林技术 2016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净资产 699,579,806.14 元为基础计算，公司 2017 年度财务报表确

认的与此次资产出售相关的投资收益金额为 17,373,884.66 元。 

 

会计师核查情况： 

1、核查程序 

我们对公司关于标的公司丧失控制权的时点的判断条件以及相关交易的会

计处理方式进行了复核，并以标的公司的评估价格为依据对本次交易对公司

2017 年业绩产生的影响进行了重新计算。 

 

2、核查结论 

经核查，我们认为，科林环保关于丧失标的公司控制权时点的判断条件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且其在丧失控制权时点关于母公司单体报表层面的会计处

理与合并报表层面的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 

经重新计算，假设标的公司科林技术最终以评估价格 796,615,212.00元出售，

以标的公司科林技术 2016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资产

699,579,806.14 元为基础计算，公司 2017 年度财务报表应当确认的与此次资产出

售相关的投资收益金额为 97,035,405.86 元；假设标的公司科林技术最终以评估

价格的 90%（716,953,690.80 元）出售，以标的公司科林技术 2016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资产 699,579,806.14 元为基础计算，公司 2017

年度财务报表应当确认的与此次资产出售相关的投资收益金额为 17,373,884.66

元。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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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仅为《关于科林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对深圳证券交易所重

组问询函的回复之核查意见》之盖章页）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二〇一七年七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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